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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9 月 2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8 月 1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学东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芳、北京市天元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无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奥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罗嗣国、罗嗣辉、刘冬霞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罗嗣国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其他信息：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出租人）与被告一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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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其斯公司、承租人）于 2014 年共同签订了

编号为国金租【2014】租字第（B-010）号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融

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鉴于部分约定奥其斯公司以其合法拥有所有

权的 LED 灯具生产设备作为租赁物，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与国银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专用条款第 1.2 条、1.3 条、1.4 条及 1.5 条约

定，租赁本金与转让价款一致，合计为￥320,000,000.00 元（大写参亿贰仟万元

整），租赁期限为 60 个月。奥其斯公司应按《租金支付表》按时足额向国银公

司支付租金。自起租日至该季度末月的 20 号为第一个租金支付期，此后每季度

为一个租金支付期，每个租金支付期对应的租金支付日为季度末月的 20 日。本

合同项下租赁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3-5 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确定，租赁利率将根据通用条款 3.2 条的约定予以调整。合同通用条款第 3.2

条约定，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的，租赁利率将于下一个自然年的

1 月 1 日起进行相应调整。合同通用条款第 3.3 条约定奥其斯公司应依据国银公

司最新发出的《租金支付调整表》支付租金。合同专用条款第 5 条约定，提前终

止损失金＝截止提前终止日未还租赁本金×0.01％÷360×提前终止日至合同约定

租期届满日期间的天数。合同通用条款第 15.1 条约定，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及

其他应付款项且自逾期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仍未支付逾期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的，视为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严重违约。合同通用条款第 15.2 条第（1）项约

定，“承租人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出租人有权自逾期

之日，按以下方式向承租人收取违约金：约金＝逾期租金金额×万分之五×实际

逾期天数。”合同通用条款第 15.3 条约定，“承租人出现 15.1 务约定严重违约情

形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严重违约情形的，出租人有权视违约情形采取以下任一种

指或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且出租人执行本条约定并不免除承和人在本合同项下的

其他义务：……（2）行使加速到期权，宣布租货期限立即到期，并要求承租人

立即付清所有到期应付未付租金、未到期全部租货本金、提前终止损失金，违约

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4）出租人有权解除本合同；（5）出租人

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任保证，并向其追索。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合同

通用条款第 28 条约定，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国银公司所在

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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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银公司与奥其斯公司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4】抵字第（B-010）

的《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奥其斯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符祥镇

市工业国样龙大道以西的 7 栋厂房以及位于市工业园翔龙大道以西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保证《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并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罗嗣国（被告二）出具了编号为国金和【2014】保字

第（B-010-1）号的《个人连带保证合同》，罗嗣辉（被告三）及其配偶刘冬霞

（被告四）出具了编号为国金租【2014】保字第（B-010-2）号的《个人连保证

合同》，均承诺对《融资租赁合同》中奥其斯公司应向国银公司履行及／或承担

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到期应付未付租金、保证金等）及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诉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国银公司已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及租赁

物交付义务。但奥其斯公司违反合同的约定自 2018年 1 月 20日开始不支付租金，

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合同通用条款第 15.3 条约定，国银

公司有权行使加速到期权，宣布租赁期立即到期，并要求承租人立即付清所有到

期应付未付租金、未到期全部租赁本金、提前终止损失企、违约金、名义价款及

其他应付款项，截至 2018 年 5 月 21 日，奥其斯公司应支付到期应付未付租金

30,619,795.16 元，未到期全部租金 93,881,374.33 元、未到期利息的增值税

627,934.19 元、提前终止损失金 13,692.33 元、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及未补足保

证金违约金 3,265,211.84 元，名义价款 100 元、律师费 200,000.00 元及其他应付

款项，以上款项共计 128,608,107.84 元。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扣除保证金后的全部未付租金共计人民币

124,501,169.49 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二、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未到期利息的增值税 627,934.19 元； 

三、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提前终止损失金 13,692.33 元； 

四、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及未补足保证金违约金

3,265,211.84 元（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1 日为 3,265,211.84 元，应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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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租赁物名义价款 100.00 元； 

六、判今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200,000.00 元； 

七、判令被告一以高房他证祥（2014）第 2984 号房屋他项权利证明书项下

的房屋所有权以及高他项（2014）第 60 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项下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有权以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

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八、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在上述诉讼请求项下的全部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九、判令全体被告向原告支付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保全费等所有实现债权的费用。 

（以上诉讼标的额合计为 128,608,107.81 元） 

 

（五）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

件，公司将会积极协调解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诉讼暂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诉讼暂时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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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诉通知书》； 

（二）《民事起诉状》。 

 

 

奥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  


